
 

桃園縣政府體育處 

102年暑期體育育樂營活動簡章 

 

 

一、 課程日期：102 年 7 月 1日至 102年 7月 26 日。 

二、 開課時間：分 2 梯次，每次梯次為期 5天，週一至週五。 

三、 參加對象：凡國小一年級以上至國中生及年滿 18 歲者，對本活動有興趣者，均可報 

          名參加。（視不同班別而異） 

四、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02年 6月 21日或額滿為止。 

五、 參加費用：每梯次費用新台幣 700元。            

六、 報名方式：(1)填妥報名表、家長同意書（未滿 18 歲者需填）→現場繳交報名費。 

          (2)本處將由報名先後順序，受理報名。 

七、 報名地點：桃園縣政府體育處（桃園市三民路一段 1號）一樓全民運動課 

洽詢電話：03-3194510＃105、106   

八、 注意事項： 

(一) 請課學員衡量自我身體狀況，若有不適於從事本項活動者，請勿參加。 

(二) 請家長確認能親自或委託親友接送學員以維護其安全。 

(三) 上課： 

1. 請依照各班上課日期、時間及地點出席，本處不另通知。 

2. 學員請簽到上課，本處不定期抽查。 

3. 本處謝絕旁（試）聽及攜伴參加，以免影響上課秩序及學員權益。 

4. 為維護安全，活動期間參加人員請服從教練或教官之教導。 

(四) 停課： 

1. 依照政府機關行政辦公日曆表，逢民俗節日或其他休假日（含彈性休假）停課，課

程順延。 

2. 遇颱風、豪雨、地震等不可抗拒之重大天災，是否上課，均依照人事行政局或縣府

規定，本處不另通知，課程順延。 

(五) 退費手續： 

1. 於開課前完成申請退費，報名費全額無息退還。 

2. 開課後，如因特殊因素須辦理退費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上課時數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含），退還繳交費用之 5成。 

*上課時數超過全期三分之一以上者，不予退還。 

3. 辦理退費，請持活動費收據（紅聯）至本處 1樓全民運動課辦理。 

(六) 低收入戶優惠：每班提供 10%名額，供低收入戶免費報名參加，請出示戶籍所在地

之鄉(鎮、市)公所出具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憑以免繳活動費。 

(七) 各梯次報名如未達開班最低標準人數，則不予開班並由本處通知辦理轉班或退費。 

(八) 為提倡環保運動，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或水壺，本處設有飲水機提供飲水。 

 

 



 

桃園縣政府體育處 102年暑期體育育樂營報名表 

 
                                                    收據編號：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齡  性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  稱謂  緊急聯絡電話  

報名項目：（請勾選欲報名之活動項目） 

第一梯次 7/15～7/19 

（週一至週五） 
直排輪夏令營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A班 13：30～15：00 

□B班 15：30～17：00 

第一梯次 7/15～7/19 

第二梯次 7/22～7/26 

（週一至週五） 
羽球夏令營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A班 08：00～09：30 

□B班 10：00～11：30 
□C班 13：30～15：00 

□D班 15：30～17：00 

□E班 19：00～20：30（成人班） 

第一梯次 7/1～7/5 

（週一至週五） 
迷你高爾夫球夏令營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A班 08：00～09：30 

□B班 10：00～11：30 

第一梯次 7/1～7/5 

第二梯次 7/8～7/12 

（週一至週五） 
桌球夏令營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A班 13：30～15：00 

□B班 15：30～17：00 

第一梯次 7/15～7/19 

第二梯次 7/22～7/26 

（週一至週五） 
籃球夏令營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A班 08：00～09：30 

□B班 10：00～11：30 
□C班 13：30～15：00 

□D班 15：30～17：00 

第一梯次 7/1～7/5 

第二梯次 7/8～7/12 

（週一至週五） 
網球夏令營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A班 08：00～09：30 

□B班 19：00～20：30（成人班）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子女（未滿 18歲者）                 參加桃園縣政府體育處 102年暑期體育育樂營 

                 研習營，本人將完全負責其參加及返家之安全，並配合指導相關事宜，敬請同意報

名參加。      

此 致     桃園縣政府體育處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